
 1
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0202020202020】】】】2690269026902690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 

    

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：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重组草案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

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： 

1.草案披露，公司拟向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至正集团）出售公司持有的上海至正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至

正新材料或标的公司）100%股权，至正新材料成立时间为 2020 年 6

月 30日，公司拟以 2020年 7月 31日为基准日，将相关业务及所有

相关资产、债权、债务和人员划转至标的公司。同时，公司于 2020

年 5 月份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，控股股东由至正集团变更为正信同

创，实际控制人由侯海良变更为王强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本次

出售资产的原因及主要考虑，是否与前次控制权转让构成一揽子交

易，前次控制权转让时是否已存在就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或安排；

（2）相关资产资产、债权、债务和人员的划转依据及进展，转让后

公司资产、人员、业务是否具有独立性以及未来公司保证独立性的

相关安排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2.草案披露，标的公司2019年末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和营业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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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分别为 6.53 亿元，3.99 亿元和 4.16 亿元，占公司比例分别为

94.62%、95.09%和 90.14%。本次转让完成后，公司业务将保留原有

的电气装备线用环保型聚烯烃高分子材料业务。草案同时披露，公

司电气装备线用环保型聚烯烃高分子材料业务 2017 年、2018 年和

2019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8331.95 万元、9970.96 万元和 4554.26 万

元，同比分别变化 19.68%和-54.32%，近两年同比降幅较大。请公

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电气装备线用环保型聚烯烃高分子材料业务

近三年及最近一期收入、毛利、毛利率及其同比变化，若变化较大，

请说明原因，并结合其行业情况和近期经营情况说明其是否具有持

续经营能力；（2）结合交易后公司的主要资产及业务，说明本次交

易是否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，本次交

易是否会导致公司主要资产为现金或无具体经营业务，公司后续拟

改善经营的相关安排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3.草案披露，本次评估仅采用资产基础法，标的资产评估值为

4.12亿元，增值率10.13%。请公司结合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、业务

及经营情况，以及所处行业的可比交易情况等，补充披露本次交易

只采用一种评估方法的原因、合理性及评估结果的公允性，是否有

利于保证上市公司利益。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意见。 

4.草案披露，至正新材料 2020 年 7 月 31 日固定资产余额 2.20

亿元，无形资产余额 2032.98 万元，主要包含一项土地使用权，一

项房屋所有权，6 项注册商标及 34 项专利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账面值及评估值，结合相关土地使用权

所处区域，周边区域近期土地交易价格变化等，说明其评估作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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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允性及合理性；（2）注册商标及专利的账面值及评估值，说明其

评估依据及合理性；（3）公司对未来使用相关注册商标及专利的安

排，并说明是否影响公司剩余资产及业务的独立性，是否会新增关

联交易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5.草案披露，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，标的公司对公司其他应

付款余额1.75亿元，上述其他应付款的支付为标的资产交割的先决

条件。草案同时披露，公司以 2020 年 7 月 31 日为划转基准日划转

至标的公司的净资产中涉及的债务转移需取得债权人的同意，双方

同意对于不能取得债权人同意函的债务将不能划转至标的公司，应

由标的公司将该部分款项于 2020年 12月 20日前支付给公司，由公

司负责后续清偿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公司对公司其他应付

款目前偿还进展，未来偿付安排，保障公司利益的具体措施安排；

（2）因未取得债权人同意而未转入标的公司债务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债务规模，债权人名称，债务形成的原因和背景等，说明公司是否

收到上述债务的偿还款项，以及对于上述债务的偿债安排；（3）本

次交易如何考虑上述因素对估值的影响。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

意见。 

6.草案披露，本次交易转让价款共计为人民币4.12亿元，双方

约定，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，交易对方向上市

公司支付总额的 51%，在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完成之日起九十个工作

日内，交易对方应向上市公司支付剩余 49%的股权转让价款。交易

对方至正集团 2019年末资产总计 4.66亿元，负债总计 4.65亿元，

资产负债率 99.89%，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-254.96 万元。



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

长短期负债等；（2）

交易正常推进的履约和支付能力

施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

题书面回复我部，并对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）至正集团主要资产负债情况，包括货币资金

）至正集团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，是否具有保证

交易正常推进的履约和支付能力，以及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具体措

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，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

并对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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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货币资金、

是否具有保证

以及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具体措

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

。 

  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年十二月十一日 


